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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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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 这两种含义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二者之间有着

紧密的联系。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结构性前提是社会三大部门(政府组织、营利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构成状

况及其相互关系;理念性前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0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

观的指导,以及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所阐明的关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一些深层理念, 如以人为本

的理念,共赢互利的理念, 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理念, 现代治理和善治的理念等。社会建设和社会

管理涉及结构和功能两方面的调整。发展民间组织是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应有之义, 建构协调社会利益关

系的长效机制是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中之重, 必须大力推进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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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 2 月 21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

十次集体学习时, 胡锦涛总书记着重提出了社会

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问题,指出: /做好任何一项工
作都离不开理论指导。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

化建设一样,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研

究和实践探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因而尤其需要

在实践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0他还指出: /要适

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的

新情况,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更新社会管理观

念,推进社会建设和管理的改革创新,尽快形成适

应我国社会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愿望、更加有效

的社会管理体制0,以提高执政党管理社会事务的

本领。
[ 1]
这是继中共十六大提出要在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过程中使社会更加和谐、十六届四中全

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之后,

进一步把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问题提到了议事

日程上,也给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目前,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正在成为学术界,

特别是社会学界的研究热点。本文将从社会学的

视角,探讨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一些较为一般

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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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两种含义

正如/ 社会0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一样,社

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也有这样两种含义, 即广义的

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与狭义的社会建设和社会

管理。

广义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 指整个社会的

建设和管理,即包括政治子系统、经济子系统、思

想文化子系统和社会生活子系统在内的整个社会

大系统的建设和管理。这里的社会就是与自然相

对,与民族国家范围一致,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

化和社会生活各子系统在内的广义的社会。因

而,这样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无疑是广义的社

会建设和社会管理。

狭义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 则着重指与政

治、经济、思想文化各子系统并列的社会子系统的

建设和管理。这里的社会指的是作为整个社会这

个大系统中一个子系统的狭义的社会。因而这样

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无疑是狭义的。狭义的社

会,社会学常常用/社会生活0或/社会生活子系

统0来表示。

尽管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有狭义和广义之

分,但是这种区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 实际上,它

们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广义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

理当然要靠各个子系统的建设和管理来支撑, 其

中已经包括狭义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内容。

同样,狭义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如果没有整个

社会的建设和管理作为自己的大环境, 没有其他

各子系统的配合, 也很难孤军建设成为和谐的子

系统,很难实行有效的管理。所以,我们既可以广

义地使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 也可以狭义地加

以使用。

二、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结构性前提

社会三大部门的构成状况及其相互关系对社

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具有结构性前提的意义,同时

它们又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之所以说它

们/具有结构性前提的意义0, 是因为上述构成状
况及其相互关系, 既为广义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

理,又为狭义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提供了一个

结构性的总体框架, 只有在这个总体框架下,社会

三大部门才能各自有序地加以建设和管理,它们

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有序地加以规范和理顺。

所谓社会三大部门, 是指现代社会日益分化

为三个既相互关联又彼此独立的领域: 第一,国家

或政府或政府组织( GO- government org anisat-i

on) , 也叫公共权力领域,通常叫社会/第一部门0,

它们属于政治领域; 第二, 市场或营利组织,也叫

私人领域,通常叫/第二部门0, 属于经济领域; 第

三,社会组织, 也叫公共领域, 是前两者之外的/第

三域0,通常也叫/第三部门0, 它们属于狭义的社

会领域。社会组织相对于政府组织, 它是非政府

组织( NGO) ;相对于营利组织, 它是非营利组织

( NPO)。第三部门的其他表述, 还有志愿域、市

民社会等。在我国, 正式文件中都将其称为民间

组织。  

也许有人会问,社会三大部门的提法与中央

说的/四位一体0提法不是有些矛盾吗? 事情当然

不是这样。当代社会学告诉我们, 社会三大部门

是现代社会的三个实体性的组织构成。这是社会

构成的硬件。作为理念性的文化是社会构成的软

件。所以,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0事实上包含硬件和软件

两类内容的建设。/四位一体0的提法完全可以看

作是对社会实体性组织构成和社会理念性文化构

成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概括, 是与当代社会学

非常吻合的。由此可见,任何对社会三大部门提

法的顾虑都是多余的。

社会三大部门各有其存在的根据和运作机

制。作为社会实体性的组织构成, 社会三大部门

具有这样的结构性要求:第一,三者缺一不可,三

者也不能相互代替。三者缺一, 就不可能形成结

构完整、功能正常的社会, 更谈不上形成和谐社

会。同样,三者相互代替, 就会造成结构紊乱, 运

行无序,也谈不上形成和谐社会。第二,三者的比

例要合适。例如, 各国经验证明, / 大政府, 小社

会0是运作和管理成本很高的模式,而/小政府,大

社会0则是比例比较合适的模式,有助于和谐社会

的形成。第三,三者的互动机制要保持良性运行,

要相互促进。在这种结构协调的基础上,社会三

大部门才能各自发挥作用,实现功能互补,从而在

动态的相互交往中真正建立起稳定的社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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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社会三大部门作为社会实体性的组织构成,

也各有其所遵循的交往关系和交往原则,各个领

域之间的交往关系和交往原则不能混淆、错位。

例如,经济领域中等价交换的交往原则,不能作为

政治领域中权力交往的原则, 也不能成为社会领

域中公益协商互动交往的原则。同样, 政治领域

中的以权力为媒介的交往原则, 也不能作为社会

领域和经济领域中的交往原则。哈贝马斯认为,

三个领域之间的界限混淆是我们在 20世纪, 尤其

是最近几十年来所看到的种种弊端的主要

根源。
[ 2]

一般来说, 第一部门、第二部门不容易受到忽

视,最容易受到忽视的是第三部门。但是第三部

门的兴起有其必然性,因为它既能弥补市场失灵,

又能弥补政府失灵, 还能极大地减轻社会管理的

成本。它主要是从事非强制、非等级和非营利趋

向的社会公益性活动, 是由为社会奉献的道德力

量所驱动。因此, 第三部门或非营利组织是否发

育,已被联合国作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资本高

低的主要判断依据。[ 3]

当前,我国三个领域联动的社会结构和整合

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主要表现在三个领域或三

个部门的比例、力量大小还严重失衡。就政府来

说,计划经济体制留给我们的政府无限型、全能型

的遗迹还时有表现, 即使实际上是在向有限型、非

全能型转变,观念上也还往往停留在无限型、全能

型政府上; /小政府, 大社会0的格局还没有形成,

该小的还没有小,该大的还没有大,政府主导型还

表现在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我们的市场经济体

制还不完善,还不规范;我们的第三部门刚刚开始

发育,无论就数量来说, 还是从质量上说, 与前两

个部门相比,还不成比例, 我们还没有脱离/大政
府,小社会0的结构格局。

这就是说, 三大部门的关系现在还存在着结

构性的不协调, 它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要逐步消

除的结构性障碍。要使这种结构性的不协调转变

为结构性协调, 消除构建和谐社会的结构性障碍,

可以说任重道远。

同样,我国三大部门的功能性不协调则主要

表现在:第一,政府越位、缺位、错位的情况还很普

遍;第二, 经济领域的交往原则被错误地引进公共

权力领域和公共领域, 这种现象也很普遍;第三,

第三部门还没有发挥自己应有的功能, 还不能有

效地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发挥降低社会管理

成本的作用。这些又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功能

性障碍。

只有逐步消除上述结构性障碍和功能性障

碍,形成社会三个领域互动、联动的社会结构和整

合机制,三大部门各自都能有效地发挥自己的作

用,并且这种作用能够相互配合、相互促进,而不

是相互摩擦、相互抵消,才能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

结构协调、功能协调的部门结构。

三、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理念性前提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深层理

念主要是两个方面, 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0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

观的指导,以及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

所阐明的关于社会的一些深层理念。这两个方面

是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

首先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0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

导。这种指导主要表现在: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

导。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生动地体现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继承和发展者的论著

中,特别是体现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著

中。只有沿着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具体实

践相结合的康庄大道, 只有遵循实事求是这一马

克思主义的精髓, 运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

克思主义的灵魂, 我们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才

能真正取得成效。

要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关键是要分

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与具体论断。所谓/根
本观点0, 就是指那种今后的实践只能进一步证明

它而不能推翻它的一般原理。这主要涉及世界观

和方法论层次上的基本原理, 例如, 前面提到的

/实事求是0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0等; 各个学科

所涉及的一些基本原理, 如个人与社会、国家与社

会、经济与社会、文化与社会、权利与社会的关系

等等的基本原理。所谓/具体论断0, 是对特定时

间、地点、条件下,针对特定对象、事物、现象、过程

)3)



作出的判断。根本观点必须坚持, 具体论断必须

与时俱进。混淆二者,把具体论断(如关于资本主

义社会两极分化和中间阶层将归于消失的具体论

断,显然与现代西方社会存在庞大的中间阶层的

客观情况不再相符)当作根本观点,不但不能真正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且还会这样或那样地

败坏马克思主义。

要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还必须分清

马克思主义对待资本主义社会与对待社会主义社

会的不同态度。马克思主义对待资本主义社会,

主要采取革命的、批判的态度。马克思主义创始

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强调革命批判的态度,强调

阶级概念,强化无产阶级的自觉的阶级意识, 强调

资产阶级这个/剥夺者必须被剥夺0, 确实是有充

分理由的。马克思主义对待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

主义社会,则主要采取建设的、维护的态度。毛泽

东同志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曾经正确指出: /我

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 我们还将善于建设

一个新世界。0[ 4]
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表明,

用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来对待社会主义,用破坏

旧世界的方法来建设新世界, 会使中国社会陷入

/文化大革命0这样的/ 十年动乱0和全面恶性运
行。正是根据这种实际情况, 我们从 20世纪 80

年代中期就提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两种形态,

它对资本主义是革命批判性形态的社会学,而对

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 它是维护建

设性形态的社会学。

第二,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最新成果关于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判断。例如,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21 世纪头 20年

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等等。只有遵循

这些基本判断, 我们的社会建设才能坚持正确的

方向,才能健康发展。这些基本判断都包含在根

据创造性的实践而不断丰富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之中。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深层理

念,还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所阐明的

关于社会的一些深层理念:以人为本的理念, 共赢

互利的理念, 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理

念,现代治理和善治的理念等。用这些深层理念,

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要

旨,使我们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健康发展。

拿以人为本理念来说, 和谐社会一定是以人

为本的社会,科学发展观一定是以人为本的发展

观。因此,我们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也必须以

人为本。问题是,抽象地说以人为本,谁都可以接

受。但社会的现实是,我们的社会既有穷人,又有

富人;既有社会强势群体, 又有社会弱势群体;既

有改革发展的受损者, 又有受益者。说要二者兼

顾,二者都为本, 当然不错。但很多事实表明, 要

以富人、强势群体为本是更容易的,因为没有什么

麻烦,有时还是很舒服的; 而要以穷人、弱势群体

为本,则是更困难的,因为这意味着要解决很多麻

烦、棘手的问题, 不是那么舒服的。现在, 矛盾活

跃期和多发期的现实, 要求我们把贯彻以人为本

的重点放在让弱势群体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上,

放在改善他们的弱势处境上, 这就是保障弱势群

体的基本生活,维护他们的基本权益,尊重他们的

人格尊严,否则社会是不可能稳定的,更不可能是

和谐的。

拿共赢互利的理念来说, 和谐社会就是共赢

互利的社会;科学发展观也可以说是共赢互利的

发展观。具体说来, 也就是使构成我们社会的各

方、参与我们社会发展的各方,特别是强势和弱势

各方,都能共赢互利,而不是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

一方得益获利。共赢互利是和谐社会的要旨,同

样也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持续的发展0的科

学发展观的要旨。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

获利,则是与和谐社会背道而驰的,是不可能达到

社会和谐的。同时, 它也是社会发展问题上的/零

和游戏0, 是片面的、不协调的、不可持续的旧式发
展观的集中体现。可以断言,只有贯彻落实共赢

互利理念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 才能达到预期

的目标。

再拿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理念来

说。迄今为止,人们所看到的每一个社会进步,都

是伴随有社会代价的。现代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

断取得社会进步, 同时又不断付出社会代价的历

史。据此,社会学得出了该学科的深层理念:增促

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这里,增促社会进步,

就是增加和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以

及社会成员个人的全面发展。减缩社会代价,很

重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

生活,维护社会弱者的基本权益,尊重他们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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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严;减缩社会代价,另一层意思就是指, 社会代

价尽管是不可避免的, 但人们可以探索如何把代

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缩小到最小范围的途径和办

法。社会快速转型期的一个鲜明特点, 就是社会

优化与社会问题并生、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共存。

20多年来,以社会转型形式出现的社会巨大

变化,不管是利益格局、社会关系、次级制度的变

化,还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社会控制

机制、社会承受能力等等的变化,都表明:一方面,

上述各个社会领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优化;另一

方面,又引发了、出现了大量问题,有些问题还十

分严重。20多年的进步和成就, 可以毫不夸张地

说,是举世瞩目, 全球公认的。但与此同时, 也付

出了种种代价,一些代价还非常沉重。进行社会

建设和社会管理, 就是要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进

步, 并把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缩小到最小范围;

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

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过程。

总之,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理念性前提告

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必须以马

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为指

导,并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过程中不断坚持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时,哲学社会科学所阐明的

一些深层理念也必须贯彻和遵循。二者在我国是

一致的,因为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也是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的。

四、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涉及的

两方面调整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快速转型中进行

和谐社会的建设和管理,是一项伟大的社会系统

工程。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其内容大体包含结

构性和功能性两方面的调整。

(一)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结构性调整0

社会结构对社会和谐起着根本性的制约作

用:和谐社会必须建立在社会结构协调的基础上,

如果结构不协调,无论怎样从功能上加以调整,也

不可能使社会呈现出和谐状态, 即良性运行和协

调发展状态;中性运行是以社会结构部分失调,但

整体基本协调为前提的;而恶性运行则与社会结

构的基本失调有关。

这里所说的结构协调或结构性协调, 是指社

会要素的联系具有较高的有序性、较合理的比例

关系和排列方式、较严密的组织构成。而结构的

基本失调则相应地表现为有序性受到破坏,各方

面的比例关系失去平衡,呈现出畸形、无序;社会

要素之间本来能够形成合力的地方, 变成相互冲

突、相互抵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部分功能是协

调的,也无法摆脱社会整体不和谐状态,即恶性运

行和畸形发展状态。社会运行类型、和谐与否与

结构功能协调的关系,可以用表 1来描绘。
表 1 社会的结构功能状况与社会运行状态

运行类型

和谐与否

协调性

良性: 和谐 中性: 和谐、不和谐之间 恶性: 不和谐

结构的协调 协调至基本协调
出现较多失调, 但尚处在基本

协调的界限内
基本失调至严重失调

功能的协调 协调至基本协调 协调与不协调的比例相近 不协调或不稳定的部分协调

结构与功能的协调 协调至基本协调 协调与不协调的比例相近 不协调或不稳定的部分协调

  现在,我们要构建结构性协调基础上的和谐

社会,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社会结构的调整。

问题是,结构性调整的难度极大。一般来说, 社会

结构一旦形成, 就会有某种稳定性,即有一种维持

原来的秩序、组织、比例的倾向, 也就是通常所说

的/社会运行的惯性0。在社会良性运行的情况

下,社会结构的这一稳定性无疑是好事,但是,在

社会恶性运行(如/文化大革命0)的情况下,或者

在不协调因素活跃期, 它就会给大规模的结构性

调整带来巨大的阻力。因为,每一种社会结构都

代表着一种既得利益的格局, 就有种种维护这种

既得利益从而也维护这种社会结构的利益集团。

与构建和谐社会直接相关, 下列社会结构的

调整特别重要,这就是部门结构、城乡结构、区域

结构、人口结构、阶层结构、社区结构、产业结构、

资源配置结构的调整。正如我们前面分析过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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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门的关系现在还存在着结构性的不协调, 需

要进行结构性调整一样, 我国的城乡结构、区域结

构、阶层结构、社区结构、产业结构、资源配置结

构,也都这样或那样地存在着结构性的不协调,需

要进行结构性调整。所有这些调整都是任重道

远的。

(二)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 /功能性调整0

社会功能与社会结构紧密相连:结构是功能

的基础;功能则是结构在运行中发挥出来的作用。

所谓功能性的调整, 就是使社会功能由失调走向

协调,即使得社会各系统的活动和作用由相互配

合不上甚至相互抵消,走向相互配合、相互促进。

功能的协调在社会运行与和谐社会建设中也

起着重要作用。首先, 功能的协调与否是社会运

行状态与社会是否和谐的直接标志。结构作为基

础性的东西往往隐藏得较深, 而功能则是表层的

东西,可以直接表现出来。因此,要真正实现良性

运行和社会和谐,只有结构上的协调是不够的,还

需实现功能上的协调。其次, 功能协调的变动不

居的特点,直接反映着社会运行状态与社会不断

变化的性质。即使在良性运行与社会和谐的情况

下也不是没有矛盾了,而只是说,有结构性协调做

基础,在功能上也大体协调。在这种情况下, 通过

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社会障碍的东西、不协调因

素、不和谐因素被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和最低的

限度内。第三, 功能对结构有补偿作用。功能协

调在某种程度上会减轻结构不协调的某些不良后

果。

由于结构状态不同, 功能性的协调和不协调

可以有四种情况,见表 2。

表 2 社会结构协调与功能协调之间的交叉关系

结构状况 功能状况 功能协调的性质

结构协调 功能协调 比较稳定、持久

结构协调 功能不协调 易于协调

结构不协调 功能协调 不可能稳定、持久

结构不协调 功能不协调 难于协调

  由此可见, 社会的和谐、社会的良性运行必须

建立在结构协调和功能协调的基础上, 才能稳定

持久。

例如,拿阶层结构来说, 各国经验表明, 只有

形成/两头小、中间大0的阶层结构,并且高、中、低

各阶层都能各尽其能、各得其所, 达到共赢互利,

才能和谐相处。这是结构协调和功能协调的社会

长治久安的阶层结构, 也是和谐社会必须具有的

阶层结构。执政党和政府必须通过制定相应的社

会政策,引导和推动形成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保

障处于下层的各阶层的基本生活, 维护他们的基

本权益,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引导和激励处在上

层的各阶层回馈社会、关爱弱者,从而促成结构协

调和功能协调的阶层结构的形成。现在的问题

是,低层的规模太大,中等收入层的规模太小,而

处在上层的富裕层又不够成熟。

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有治本和治标的区别。

治本和治标都需要。但不能仅仅停留在治标上,

更不能以治标来代替治本。在一定程度上说,结

构性调整是治本,功能性调整是治标。但是,治本

不一定意味着要先抓, 治标也不意味着一定要后

抓。在具体的时序上, 通过功能性调整进而抓结

构性调整,以及通过结构性调整再回过头来抓功

能性调整,两种情况都有,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有

时候还有/双管齐下0的情况。

五、发展民间组织是社会建设和社会

管理的应有之义

前面已经说到, 社会组织既不同于政府组织,

也不同于营利的企业组织。社会的第三部门由众

多的非营利的社会组织构成。在我国, 对于非政

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在正式文件中,一般称之为

/民间组织0。

民间组织既是广义的社会的不可或缺的组成

部分,又是狭义的社会的主干部分。因此,发展民

间组织, 无论从广义上看, 还是从狭义上看,都不

能不成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应有之义。中央

正式提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问题, 必将大大

推进中国社会民间组织的发展进程。

我国的民间组织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 通过

以下渠道得到初步发育:随着政府机构改革和政

府职能的转变,一部分政府管理企业的职能正在

逐步过渡给行业协会;伴随社区建设的逐步展开,

社区层面的各种自治组织较为迅速地成长起来;

从事大规模公益工程的各类慈善组织的作用不断

增强;面向弱势人群的社会福利团体也迅速地发

展起来。从分类上看, 这些组织大体可分为社会

)6)



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三大类。

目前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来源趋于多元

化,活动经费不再完全来源于政府,许多组织通过

会员费、社会募捐、项目资金等方式获得经费。经

过多年的实践和理论探索,非营利组织已逐渐形

成了一套有效的自我管理和发展的方式。特别是

一些社会公益性组织,如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中华慈善总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以及其他一些组

织所取得的绩效, 已在中国和国际上产生了较大

的积极影响。这里我要特别强调各类基金会组织

的作用。其中一些对科技、教育、文化的发展起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一些发达国家,一个企业/老

总0一般有两个头衔: 一个是某某企业的总裁, 另

一个是某某基金会的董事长, 以体现该企业/取之
社会,回报社会0的宗旨。如果我国规模较大的企

业都这样来办基金会, 我国的社会组织就会获得

实质性的壮大。

但是,我国的非营利组织毕竟还处于转型过

程中,带着一些转型的特点。例如,非营利组织体

现了/政府0和/社会0的双重特征, 其行为受/行政
机制0和/自治机制0的双重支配,资源依赖于体制

内和体制外双重渠道。有学者称此为/ 半官半民

性0( GON GO)。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转型特点还

有:法律地位的模糊性、有限的合法性、精英主导

型、性质定位的不断互换和不稳定、社会资本的重

要性等。
[ 5]
因此, 真正把我国的各类社会组织做

大、做强,真正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

六、建构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长效机制

我国社会当前正处在快速转型过程中, 经济

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相互交织, 社会分化趋

势加剧,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一致与摩擦、相

同和相异,形成了不同利益要求的相互博弈, 利益

多元化格局鲜明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现在的人民

内部矛盾几乎没有不涉及不同的利益关系和利益

诉求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协调社会利益关系,不

能不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管理的基本内

容,协调利益关系的本领,也不能不成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建设和管理的基本本领。

当前,在中国社会协调社会利益关系有其特

殊性和复杂性。

一般地说, 随着人均 GDP 进入 1 000~ 3 000

美元时期,社会都会进入不协调因素的活跃期和

社会矛盾的多发期, 突出表现为利益集团之间的

利益冲突。这是世界各国同期历史所表明的,也

是任何一个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政党不得不面对

的。中国也不能例外。这也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

智慧。

特殊地说, 20 世纪 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

社会普遍发生的几件大事,又使得我国的不协调

因素的活跃期和社会矛盾的多发期显得非常突

出。主要有三件大事: 国有企业的破产改制所引

发的下岗失业、农村土地征用所造成的失地农民、

城市房屋拆迁所形成的失房居民。其他还有工程

项目移民引发的社会矛盾;农民工无保障处境和

不正常劳资关系所引发的社会矛盾; 企业军转干

部问题等。

以征地为例,随着我国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城

市向郊区迅速扩张, 随着全国各地经济开发区扩

张的热潮,农民的土地被大量征用。在征地过程

中普遍出现对农民的补偿标准偏低、社会保障措

施不配套、征地补偿安置费分配混乱、滋生腐败等

多方面问题。这些问题成了基层农村社会矛盾尖

锐化的导火索。

要缓解上述利益矛盾, 必须对症下药。一是

补偿标准要合理,二是社会保障措施要配套。事

实表明, 社会保障配套, 消除后顾之忧是更重要

的。河北省秦皇岛市的开发区就尝试建立征地补

偿的新型社会保障基金, 实践证明还是很成功的。

所以,不是说开发征地就一定会引发社会矛盾,关

键还在于我们能否研究新的情况, 提出符合实际

情况的对策。[ 6]

补偿标准和社会保障都涉及社会政策问题。

协调社会利益关系, 关键要在制定正确的社会政

策上下功夫,建设各种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

群众利益的长效机制。社会政策是执政党调节社

会利益关系, 落实共赢互利理念,贯彻社会公平、

公正的主要手段。实施一种社会政策也同时意味

着建立一种社会机制。在协调社会利益关系上,

建设和完善如下的政策和机制是迫切而重要的。

( 1)表达与反应机制。所谓表达机制,就是使

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都有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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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渠道。为什么现在集体上访事件有增无减? 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在各个层次不同社会利益群

体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正常渠道,或者只是形式上

有,实际上没有,或不起作用, 形同虚设。特别是社

会弱势群体是社会上/沉默的大多数0,他们由于自

己的处境,更加缺乏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渠道。

建立不同利益诉求的表达机制的重要性,从积

极方面讲,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从消极方面讲,它

也是一种社会安全阀机制。所谓社会安全阀的机

制,是指让对立情绪和不同意见发泄出来的途径,

以避免它们的不断累积而造成不可收拾的结果。

当然,在建立表达机制的同时, 也要引导群众以理

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引导

各个利益群体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

妥善处理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另一方面,党和政府

要建立规范的对话、协商和处理问题的反应机制。

这就是加强与各种社会团体、社会组织的交流,切

实了解民情民意, 增强党和政府与群众沟通的能

力,并对群体反映的问题作出依法、及时、合理的反

应。

(2)协调与兼顾机制。这就是制定政策要公正

地反映和协调城乡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

益,反映和协调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不

同群体的利益;在坚持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的基础上,兼顾最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与不同阶层

的具体利益,充分考虑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坚

决反对和纠正各种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具体地

说,执政党和政府要加大调节再分配政策的力度,

合理调整不同阶层的利益结构,调节好社会成员之

间的收入差距,努力遏止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和城

乡差距的扩大,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分配体系。要

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所造成的在户籍、教

育、就业、身份等方面的制度性障碍, 给进城务工人

员以公平竞争的机会, 使他们的合法权益得到保

护,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使他们逐步进入

现代职业体系。要着力做好关心群众特别是困难

群众生产生活的各项工作,实施积极的就业再就业

政策,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 3)共享与保障机制。所谓共享机制,就是确

保作为我们党最广泛最可靠执政基础的工人、农民

和知识分子享受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共享机制

是社会稳定的高线,一个社会进步的成果能够共享

的社会,一定是一个稳定的社会。所谓保障机制,

就是社会对各类弱势群体(由于自身原因、自然原

因、社会原因而陷入弱势地位的人群)的保障,特别

是对在社会改革中经济社会地位下降明显的困难

群体的保障。要通过这种机制来保障弱势群体的

基本生活,维护他们的基本权益,尊重他们的人格

尊严。这种保障机制是社会稳定的底线。

( 4)共识和责任机制。应当充分认识到,在社

会转型加速期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是一个既

取得社会进步又付出社会代价的过程。社会代价

不可完全避免,但可以减少、减轻。要引导广大干

部群众在肯定社会进步的同时, 想办法减少社会

代价,把社会代价控制在最小的限度之内。这是

增强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基本含义。

在认识和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时,也应该有这

样的共识:一方面,执政党和政府在协调社会利益

关系上负有主要责任,执政党的党员和各级干部,

肩负着为民谋利、做人民公仆的责任,他们在制定

政策时最大限度地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在推进

经济社会发展中努力实现各方利益同步增长, 努

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享经济社

会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广大群众也要增强主

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

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

益的关系,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当前存在的问题

和困难, 在积极表达诉求、反映问题的同时,对暂

时的困难予以充分理解。上述协调利益的客观机

制,如果没有共识和责任这样的主观因素相配合,

也很难充分发挥作用。

最后,协调社会利益关系,还要加强对社会利

益关系发展变化的调查研究。正确的社会政策能

够妥善协调和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反

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 进一步密切党同

各阶层群众的联系, 最大限度地整合不同的利益

群体,保持社会的协调稳定发展。反之,不正确的

社会政策则起相反的作用。社会政策一般要通过

法律的颁布来实施。体现正确的社会政策的法律

是/良法0,而体现不正确的社会政策的法律则是

/恶法0。什么是正确的社会政策和/良法0? 这就

是符合实际的、实事求是的社会政策和法律。要

真正做到符合实际、实事求是,避免那种有副作用

的/恶法0,就要对社会利益关系的发展变化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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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七、推进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创新

任何和谐社会都不可能自动到来,它凭借的

只能是对社会治理, 特别是善治的不断尝试和努

力。社会治理和善治应该成为更新社会管理观

念,推进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改革创新的主要

方向。

社会治理和善治的核心之点, 在于由国家力

量和社会力量,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 政府、社会

组织与公民, 共同来治理一个社会。关于治理的

定义都指出了这一点。例如, 全球治理委员会给

治理所下的定义是: 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

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 7] 治理

/是统治方式的一种新发展,其中的公私部门之间

以及公私部门各自的内部的界线均趋于模糊。治

理的本质在于, 它所偏重的统治机制并不依靠政

府的权威或制裁0 [ 8]。

治理与统治的本质区别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

是统治的主体只能是公共权力部门, 其权威来源

只能是政府。而治理的主体可以是公共权力部

门,也可以是私人部门, 还可以是二者的合作,其

权威来源倚仗的主要并非是政府, 而是合作主体

之间的持续性互动。二是管理过程中权力运行的

向度不同。统治的权力向度是自上而下的单向度

运作过程, 而治理则是多元的、上下互动的过程,

它通过合作、协调及对共同目标的确定等手段达

致对公共事务的治理。三是统治遵循的是正式规

则、制度与程序, 而治理则以信任为基础, 遵循的

是由主体间协商与同意的规则与程序。由此可

见,治理较统治更适合于复杂性、多样性与动态性

的快速转型期社会, 那种多元的、上下互动的权力

运作过程更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善治是治理的一种状态, 是治理的理想状态。

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
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

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

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0 [ 9]
。

社会管理的观念从统治转变为治理和善治,

是一种观念更新。而/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

协同、公众参与0社会管理格局和模式的提出, 在

现阶段可以看作是一种既符合现代治理善治理

念,又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

首先,在谁来管理的问题上, /党委领导、政府

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0的社会管理格局,以中

国特有的方式,表达了社会管理的主体的多元性,

即由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

政府、社会组织与公民,共同来治理一个社会。这

里/党委领导、政府负责0说的是国家力量、公共权
力部门、政府, /社会协同、公众参与0指的是社会

力量、私人部门、社会组织。这与只有一个管理主

体是不同的。

其次,在如何管理的问题上, /党委领导、政府
负责0中的领导、负责, 无疑强调了公共权力部门

的作用,具有浓厚的政府主导型的色彩, 而/社会

协同、公众参与0中的协同、参与,无疑表达了社会

与公众的配角地位, 但是, 也有了一点儿二者合

作、协调的意思, 毕竟与过去政府说什么、社会只

有服从还是不同的。

再次,既然要社会协同,就要把社会做大, 太

小了何以协同? 既然要公众参与, 就要使公众有

参与的积极性,没有积极性, 何以参与? 所以, 这

一模式也包含着要把协同的社会做大、鼓励参与

的公众的积极性的承诺。

尽管现在这种观念的更新、管理格局的创新

还是初步的,但重要的是,步子已经迈开,不可能、

也不应该再退回来, 随着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

不断推进,观念更新和制度创新的步子将会迈得

更大、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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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is art icle analyses the broad and narrow sense of so cial constr uction and social manage-

ment and their interrelat ion. The const itut ion and interr elat ion o f three main social sectors ( g overn-

ment o rganizat ion, pro fit or ganizat ion and social org anizat ion) are the st ructur al prerequisites for so-

cial st ructure and social management . And tw o ideolo gical prer equisites are presented: one is the guid-

ance of M ar xism-Leninism, M ao Zedong T hought, Deng Xiaoping T heo ries, the important thought of

Three Repr esents and Scientif ic Development Concept; the others are some deep ideas on social opera-

t ion and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including sociolo gy, such as the people-o riented

idea, the w in-w in idea, the idea of promo ting social pr ogress and reducing social costs, the idea of

moder n governance and good governance etc. . The st ructural and funct ional adjustments are related to

social const ruct ion and social management , the development of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is re-

quired and building long- term effect ive mechanism coor dinat ing social r elat ionships betw een different

interest g roups is of utmost importance. It is necessary to facilitate innovat ions o f so cial const ruct ion

and soci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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